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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自
扶
桑
的
不
速
之
客
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︵
一
九○

五
︶
十
月
覲
見
慈
禧
太
后
和
光

緒
皇
帝
的
兩
位
日
本
特
使
，
是
小
村
壽
太
郎
和
內
田
康
哉
，
俱
為

日
本
近
代
十
分
重
要
的
外
交
家
。
小
村
壽
太
郎
︵
一
八
五
五

∼

一
九
一
一
︶
，
曾
在
哈
佛
大
學
學
習
法
律
，
先
後
任
駐
美
、
駐
俄
和

駐
華
公
使
。
明
治
三
十
四
年
︵
一
九○

一
︶
，
任
外
務
大
臣
，
締
結

了
英
日
同
盟
，
也
熟
悉
中
俄
兩
國
的
國
情
。
日
俄
戰
爭
後
，
在
美

國
老
羅
斯
福
總
統
︵T

heodore R
oosevelt, 1858–1919

︶
的
斡
旋

下
，
小
村
壽
太
郎
作
為
日
本
全
權
代
表
，
和
俄
國
謝
爾
蓋
．
維
特
伯

院
藏
日
本
國
書

關
於
日
俄
戰
後
商
談
東
北
善
後
事

周
維
強

爵
︵C

ount Sergei W
itte, 1849–1915

︶
率
領
的
俄
國
代
表
團
，
在

一
九○

五
年
八
月
六
日
至
三
十
日
間
，
於
美
國
新
罕
布
夏
州
︵N

ew
 

H
am

pshire

︶
新
堡
︵N

ew
 C

astle

︶
的
溫
特
沃
斯
旅
館
︵the H

otel 

W
entw

orth

︶
進
行
協
商
。
九
月
五
日
，
雙
方
終
於
在
緬
因
州
基
特

里
︵K

ittery, M
aine

︶
的
樸
資
茅
斯
海
軍
基
地
簽
訂
︽
樸
資
茅
斯
條

約
︾
︵T

reaty of Portsm
outh

︶
。

條
約
簽
訂
後
，
在
不
到
兩
個
月
的
時
間
裡
，
他
又
匆
匆
地
來
到

北
京
。
日
本
駐
華
公
使
內
田
康
哉
︵
一
八
六
五

∼
一
九
三
六
︶
，
東

京
帝
國
大
學
法
科
畢
業
後
進
入
外
務
省
，
自
一
九○

一

∼

一
九○

六
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十
月
初
四
日
︵
西
曆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︶
，
慈
禧
太
后
於
勤
政
殿
接
見
日
本
使
臣
內

田
康
哉
及
前
宮
內
大
臣
伯
爵
土
方
久
元
等
人
。
半
個
月
後
，
十
月
二
十
日
︵
西
曆
十
一
月
十
六

日
︶
，
慈
禧
又
在
乾
清
宮
接
見
了
日
本
全
權
大
使
小
村
壽
太
郎
等
人
。
這
次
，
小
村
壽
太
郎
還
呈

遞
了
明
治
天
皇
致
光
緒
皇
帝
的
國
書
，
這
封
國
書
經
過
百
餘
年
的
周
折
，
現
存
於
本
院
。
究
竟
是

什
麼
樣
的
事
件
，
促
使
日
本
接
連
在
一
個
月
內
派
出
了
兩
次
使
臣
？
特
使
所
呈
遞
的
國
書
內
容
為

何
？
又
向
中
國
的
統
治
者
傳
達
什
麼
訊
息
？

引自：日本國會圖書館，「近代日本人の肖像」，http://www.ndl.go.jp/portrait/index.html。

年
間
駐
北
京
；
他
的
角
色
是
協
助
小
村
壽
太
郎
完
成
外
交
使
命
。
他

們
兩
人
的
造
訪
，
與
日
俄
戰
爭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
早
在
光
緒
三
十
年
正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外
務
部
致
電
盛
京
將
軍
增

祺
︵
一
八
四
八

∼

一
九
一
九
︶
和
奉
天
府
府
尹
廷
杰
︵
？

∼

一
九
一

○

︶
，
傳
達
朝
廷
對
於
日
俄
在
東
三
省
開
戰
的
立
場
。
除
重
申
光
緒

帝
諭
旨
﹁
按
照
局
外
中
立
之
例
辦
理
﹂
外
，
並
說
明
外
務
部
已
照
會

各
國
公
使
，
聲
明
東
三
省
係
中
國
疆
土
，
盛
京
、
興
京
為
陵
寢
、
宮

殿
所
在
，
責
成
該
將
軍
敬
謹
守
護
；
該
三
省
城
池
、
衙
署
、
民
命
、

財
產
，
兩
國
均
不
得
損
傷
，
原
有
之
中
國
兵
隊
，
彼
此
各
不
相
犯
。

︵
註
一
︶
因
此
，
日
俄
戰
爭
雖
以
日
本
獲
勝
告
終
，
但
應
與
堅
守
局
外

中
立
的
中
國
無
涉
。
然
而
，
日
俄
戰
爭
主
要
就
在
爭
奪
兩
國
在
東
北

的
利
權
，
因
此
，
日
俄
雙
方
達
成
協
議
後
，
獲
勝
的
日
本
自
然
要
向

中
國
索
討
戰
利
品
。
明
治
天
皇
因
此
派
遣
特
使
來
華
，
以
國
書
要
求

中
國
配
合
協
商
。

明
治
天
皇
致
光
緒
皇
帝
國
書

小
村
壽
太
郎
等
人
親
自
向
慈
禧
太
后
和
光
緒
皇
帝
所
呈
遞
的

明
治
天
皇
國
書
，
即
︿
日
本
於
日
俄
戰
後
遣
使
來
華
商
談
東
北
善
後

事
﹀
國
書
，
現
存
於
本
院
。
這
封
國
書
是
日
本
明
治
天
皇
於
十
一
月

四
日
從
東
京
皇
居
所
發
出
，
致
書
對
象
是
光
緒
皇
帝
。

國
書
裝
於
兩
重
封
套
中
，
外
封
套
為
黑
色
絲
綢
質
地
，
縱

二
十
六
公
分
，
橫
二
十
一
公
分
。
周
圍
有
白
色
滾
繩
邊
裝
飾
，
繩
邊

至
左
右
兩
側
衍
為
穗
花
。
內
封
套
為
紙
質
，
縱
二
十
三
公
分
，
橫

十
六
公
分
。
封
面
墨
書
收
件
人
﹁
大
清
國
皇
帝
陛
下
﹂
，
反
面
則
以

直
徑
十‧

二
公
分
之
紙
質
圓
形
﹁
十
六
瓣
八
重
表
菊
紋
﹂
為
箋
封
。

國
書
蝴
蝶
裝
，
縱
三
十‧

五
公
分
，
橫
二
十
二‧

八
公
分
，
金
絲

欄
寫
本
，
每
頁
十
行
，
每
行
字
數
參
差
。
第
一
頁
頁
首
處
有
金
色

﹁
十
六
瓣
八
重
表
菊
紋
﹂
。
每
頁
右
側
為
裝
訂
邊
，
設
有
銅
環
，
以

藍
色
棉
帶
線
穿
孔
裝
訂
後
，
以
紙
質
白
色
菊
花
紋
章
貼
繩
末
於
末

頁
，
以
防
抽
換
。
對
摺
後
置
入
封
套
。

其
內
容
翻
譯
如
下
：

大
日
本
國
皇
帝
敬
白

大
清
國
皇
帝
陛
下
：

 

朕
夙
以
維
持
東
洋
之
平
和
，
保
全
大
局
為
國
猷
。
去
歲
不
得
已
，

明治天皇

全權大使男爵—小村壽太郎

前宮內大臣伯爵—土方久元

特命全權公使—內田康哉

2015年1月　1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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陛
下
所
共
欣
悅
也
。
若
夫
至
︵
於
︶
滿
洲
之
善
後
處
分
，
貴
我
兩

國
之
間
須
有
協
定
，
因
命
朕
信
任
之
特
派
全
權
大
使
男
爵
小
村
壽

太
郎
及
特
命
全
權
公
使
內
田
康
哉
，
與
貴
國
政
府
交
涉
。
冀
陛
下

亦
命
陛
下
可
信
任
之
有
司
，
與
朕
之
使
臣
商
議
，
和
協
妥
定
，
以

成
兩
國
之
交
誼
，
恆
久
親
密
，
與
朕
共
全
東
亞
全
局
之
康
寧
。

茲
謹
禱

陛
下

 

皇
太
后
陛
下
之
聖
壽
無
疆
，
長
享
昇
平
福
祉
。

 

神
武
天
皇
即
位
紀
元
二
千
五
百
六
十
五
年
。

 

明
治
三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。
於
東
京
宮
城
。
睦
仁
。

這
封
國
書
保
持
了
﹁
通
好
﹂
為
目
的
外
交
辭
令
，
除
了
沒
有
宣
揚
戰

勝
，
並
向
慈
禧
慶
賀
七
秩
晉
一
萬
壽
，
還
有
其
他
值
得
注
意
之
處
。

﹁
保
衛
貴
國
皇
陵
，
濟
恤
民
生
﹂
說

國
書
內
容
中
，
最
為
矛
盾
的
無
非
明
治
天
皇
稱
日
軍
於
滿
洲

﹁
保
衛
貴
國
皇
陵
，
濟
恤
民
生
﹂
一
事
。
按
，
皇
陵
即
清
入
關
前
所

營
建
的
三
陵
：
永
陵
、
福
陵
和
昭
陵
。
永
陵
位
於
遼
寧
省
撫
順
市
新

賓
縣
永
陵
鎮
，
南
臨
蘇
子
河
，
北
倚
啟
運
山
，
是
努
爾
哈
齊
先
祖
的

陵
寢
，
為
清
代
關
外
三
陵
之
一
；
葬
有
孟
特
穆
︵
肇
祖
原
皇
帝
︶
、

福
滿
︵
興
祖
直
皇
帝
︶
、
覺
昌
安
︵
景
祖
翼
皇
帝
︶
、
塔
克
世
︵
顯

祖
德
皇
帝
︶
以
及
努
爾
哈
齊
的
叔
伯
禮
敦
和
塔
察
篇
古
等
。
陵
寢
始

建
於
明
萬
曆
二
十
六
年
︵
一
五
九
八
︶
，
後
經
多
次
改
造
和
擴
建
。

福
陵
為
清
太
祖
努
爾
哈
齊
的
陵
寢
，
昭
陵
則
為
清
太
宗
皇
太
極
的
陵

寢
。
對
清
廷
而
言
，
自
甲
午
戰
後
，
俄
軍
進
佔
東
北
，
清
廷
僅
有
形

式
上
的
統
治
權
，
惟
三
陵
與
兩
京
︵
興
京
和
盛
京
︶
，
為
清
入
關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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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與
鄰
邦
干
戈
相
見
。
之
所
以
者
，
不
單
為
帝
國
自
衛
，
亦
實
出

︵
於
︶
慮
︵
及
︶
東
亞
全
局
之
康
寧
。
爾
來
二
十
閱
月
，
朕
之
帝

國
，
不
顧
絕
大
犧
牲
，
從
事
交
戰
。
其
間
又
於
滿
洲
，
護
衛
貴
國

皇
陵
，
濟
恤
民
生
，
以
努
力
於
減
輕
極
力
戰
爭
之
慘
禍
。
今
幸
歸

和
平
克
復
，
為
朕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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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發
祥
與
龍
興
之
地
，
故
在
政
治
上
是
不
能
放
棄
的
領
土
，
必
須
設

法
保
全
。
日
俄
戰
爭
係
交
戰
兩
國
為
東
北
利
權
之
爭
奪
，
日
本
以

﹁
保
護
皇
陵
，
濟
恤
民
生
﹂
為
藉
口
，
是
明
治
天
皇
圖
謀
示
恩
大
清

皇
室
之
舉
。

日
俄
戰
爭
期
間
，
俄
軍
曾
騷
擾
興
京
一
帶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
︵
一
九○

四
︶
正
月
十
三
日
，
俄
國
統
領
薩
米
夫
率
馬
隊
一
百
餘
名

前
往
老
城
︵
即
興
京
赫
圖
阿
拉
︶
駐
紮
。
︵
註
二
︶

代
理
興
京
撫
民

同
知
恩
祿
、
興
京
協
領
毓
瑛
、
興
京
總
巡
慶
覃
、
興
京
副
都
統
靈
熙

︵
以
上
生
卒
不
詳
︶
等
陸
續
報
知
增
祺
，
十
二
日
有
來
自
瀋
陽
的
俄

官
沙
那
耶
夫
率
領
近
百
名
俄
軍
及
通
事
三
名
進
駐
興
京
，
至
陵
街
大

人
府
住
宿
。
十
三
日
前
往
新
賓
堡
，
十
四
日
返
回
興
京
城
，
其
食
宿

糧
草
，
均
要
求
毓
瑛
供
應
，
據
稱
尚
有
部
隊
陸
續
抵
達
。
增
祺
為
此

特
別
照
會
俄
國
駐
奉
天
領
事
武
廓
米
薩
爾
，
請
其
了
解
興
京
去
年
遭

受
水
災
，
因
而
糧
草
一
空
，
請
其
勿
在
當
地
購
買
糧
草
，
並
要
求
俄

軍
通
事
不
可
恃
勢
滋
擾
地
方
。
︵
註
三
︶

然
而
，
正
月
二
十
五
日
孫
長
青
給
增
祺
的
信
件
，
說
明
了
進
駐

的
俄
軍
並
不
友
善
：

 

十
九
日
抵
廳
屬
營
盤
地
方
，
即
據
鄉
會
多
人
齊
來
聲
稱
，
正
月
初

九
日
忽
來
通
事
何
姓
同
俄
國
馬
隊
二
十
餘
名
，
稱
係
前
站
，
令

即
預
備
牛
隻
、
糧
草
等
項
，
并
訛
索
小
費
，
稍
與
辯
論
，
打
罵
交

加
。
後
有
俄
官
三
人
，
帶
領
馬
隊
百
餘
名
到
屯
，
極
力
供
應
所
有

糧
草
，
一
切
從
儉
，
合
價
共
洋
七
十
餘
元
，
俄
官
只
發
恙
帖
十

元
，
仍
逼
出
并
無
短
欠
騷
擾
字
據
，
十
一
日
方
去
。
等
語
。
又
沿

途
經
過
之
上
夾
河
木
奇
陵
街
、
新
賓
堡
，
無
不
大
遭
索
擾
，
情
形

大
概
相
同
，
現
在
折
回
老
城
地
方
駐
紮
。
近
日
通
事
四
五
人
，

日
與
洋
兵
在
於
附
近
村
屯
搜
翻
訛
詐
，
商
民
不
安
︙
。
卑
職
於

二
十
二
日
到
堡
，
亥
刻
接
篆
視
事
，
即
據
該
通
事
等
來
信
，
索
要

大
麥
、
豆
餅
、
白
麵
等
物
，
值
此
時
勢
，
惟
有
諭
令
鄉
牌
設
法
湊

備
，
運
送
前
往
，
以
免
攪
鬧
。
︵
註
四
︶

二
月
二
十
日
，
又
有
俄
軍
上
校
馬
大
力
多
夫
︵C

olonel M
adritov

︶

派
遣
俄
官
廓
米
薩
爾
來
興
京
、
懷
仁
和
通
化
購
買
牛
隻
，
其
中
畢
司

立
與
通
事
到
堡
找
孫
長
青
協
助
，
但
因
春
耕
民
間
惜
售
牛
隻
，
俄
軍

僅
購
得
三
十
餘
隻
。
因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日
軍
抵
達
碱
廠
，
離
興
京
僅

百
餘
里
，
俄
軍
則
在
草
棚
溝
一
帶
，
老
城
在
其
後
路
。
興
京
副
都
統

靈
熙
為
恐
日
軍
直
趨
老
城
和
陵
寢
重
地
，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去
信
盛
京

將
軍
增
祺
，
詢
其
是
否
必
須
電
知
外
務
部
，
並
請
其
將
軍
情
隨
時
馳

聞
。
增
祺
則
回
復
，
立
刻
電
達
外
務
部
，
要
求
堅
守
中
立
，
並
妥
慎

保
護
陵
寢
。
六
月
初
十
日
上
午
，
日
俄
兩
軍
在
碱
廠
街
西
交
戰
，
俄

軍
敗
退
，
並
燒
毀
民
房
四
五
十
間
，
綁
去
鄉
民
一
人
。
︵
註
五
︶

隨
著
日
軍
推
進
遼
陽
和
瀋
陽
，
保
衛
兩
京
三
陵
的
形
勢
日
趨
嚴

峻
。
七
月
初
九
日
，
吏
科
掌
印
給
事
中
熙
麟
奏
稱
：

 

竊
自
日
俄
開
戰
以
來
，
遼
河
以
西
已
作
為
中
立
地
，
派
兵
防
守
，

而
兩
京
三
陵
均
在
遼
河
以
東
，
我
列
聖
御
容
尊
藏
亦
均
在
盛
京

城
內
，
今
雖
俄
國
重
兵
均
南
在
遼
陽
海
城
一
帶
，
後
路
亦
北
在
鐵

嶺
地
方
，
省
城
以
內
俄
兵
不
過
數
百
，
而
俄
兵
所
據
即
為
日
兵
所

必
爭
。
一
旦
日
兵
猝
至
，
兩
相
爭
據
，
保
護
無
從
，
何
堪
設
想
。

應
請
飭
下
外
務
部
及
將
軍
增
祺
，
即
以
兩
京
三
陵
重
地
為
詞
，
均

約
定
作
為
中
立
之
地
，
照
會
俄
國
，
將
留
駐
省
城
之
兵
撤
退
。
一

面
照
會
日
本
，
亦
以
此
為
詞
，
並
聲
明
俄
兵
已
退
，
日
兵
自
無
須

爭
據
。
儻
俄
兵
不
退
，
並
請
飭
外
務
部
照
會
英
法
美
諸
國
，
為
我

力
言
，
此
我
祖
陵
所
在
，
更
非
土
地
人
民
可
比
。
諸
國
誼
重
邦

交
，
必
不
至
膜
視
。
況
俄
兵
留
省
者
止
數
百
乎
？
以
勢
以
情
以
理

度
之
，
均
非
甚
難
搓
磨
之
事
，
至
於
事
有
不
然
我
已
言
之
在
前
，

即
他
日
戰
事
定
後
索
還
，
亦
可
少
費
周
折
。
否
則
中
立
之
地
，
只

在
遼
河
以
西
，
河
東
固
皆
戰
地
耳
。
彼
苟
以
此
為
言
，
嗜
臍
何
及

矣
。
奴
才
為
保
護
陵
寢
起
見
，
謹
恭
摺
具
陳
，
伏
乞
皇
太
后
皇
上

聖
鑒
。
謹
奏
。
︵
熙
麟
，
︿
奏
為
盛
京
興
京
陵
寢
重
地
請
照
會
日
俄
兩
國
作
為

中
立
地
由
﹀
，
︽
軍
機
處
檔
奏
摺
錄
副
︾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九
月
初
九
日
。
編
號
：

161883

。
︶

建
議
將
兩
京
三
陵
設
為
中
立
之
地
，
不
啻
是
解
決
的
辦
法
。
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日
俄
爆
發
遼
陽
會
戰
，
俄
軍
將
領
古
羅
巴
金

︵A
lekséi K

uropatkin, 1848–1925

︶
致
信
增
祺
稱
：

將
軍
麾
下
：
敬
啟
者
，

 

本
總
統
擬
率
大
隊
進
攻
一
節
，
業
已
函
達
貴
將
軍
，
係
防
我
軍
與

日
軍
在
瀋
陽
相
敵
，
有
礙
保
護
貴
國
陵
寢
宮
殿
以
及
所
有
器
具
勿

有
損
傷
各
節
，
諒
請
洞
鑒
矣
。
以
前
所
有
貴
將
軍
所
囑
各
件
，
本

總
統
均
行
照
辦
。
茲
有
懇
者
，
本
總
統
需
用
大
車
一
千
輛
，
專
為

轉
運
後
路
軍
糧
，
務
於
十
日
內
備
齊
車
輛
，
為
戰
事
最
要
之
需
，

自
必
發
給
善
價
，
千
萬
不
可
遲
延
，
無
論
如
何
，
務
求
設
一
善

法
，
其
法
即
可
仿
照
日
本
有
所
求
於
貴
國
地
方
官
如
核
辦
理
可

也
。
敬
頌

福
祉

 

統
領
滿
洲
一
帶
全
軍
大
臣
古
羅
巴
金
押
︵
註
六
︶

從
信
中
可
知
俄
軍
雖
同
意
避
免
於
盛
京
交
戰
，
但
卻
趁
機
索
要
大
車

一
千
輛
以
轉
運
軍
糧
。

永陵　作者攝於103年 老城赫圖阿拉　作者攝於103年

福陵　作者攝於103年昭陵　作者攝於10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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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務部尚書瞿鴻禨

俄
軍
在
皇
陵
的
惡
行
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︵
一
九○

三
︶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光
緒
帝
發

佈
上
諭
，
現
在
日
俄
兩
國
失
和
用
兵
，
朝
廷
念
彼
此
均
係
友
邦
，
中

國
應
按
照
局
外
中
立
之
例
辦
理
。
外
務
部
並
訂
︽
局
外
中
立
條
規
︾

三
十
五
款
，
刷
印
發
給
地
方
文
武
官
員
遵
守
，
減
少
不
必
要
的
傷

亡
。
增
韞
也
致
函
增
祺
，
建
議
請
他
國
人
員
觀
戰
，
以
監
督
防
止
俄

軍
暴
行
。
︵
註
七
︶
又
有
兩
京
三
陵
中
立
之
議
，
看
似
免
去
戰
禍
，
然

俄
軍
在
永
陵
一
帶
確
實
進
行
了
物
資
掠
奪
和
破
壞
，
致
使
皇
陵
的
祭

典
無
法
舉
行
。

永
陵
一
年
四
次
祭
祀
中
，
需
要
打
油
，
而
蘇
子
油
的
來
源
，

是
由
在
禮
部
位
於
撫
順
正
紅
旗
界
內
官
地
鮑
家
屯
種
植
蘇
子
，
由
壯

丁
分
種
，
按
祭
納
差
。
光
緒
三
十
年
七
八
月
間
，
忽
有
俄
兵
數
千
佔

據
附
近
村
屯
一
帶
，
拆
毀
房
間
踐
踏
禾
稼
，
並
將
各
丁
等
所
種
祭
用

蘇
子
盡
行
踐
踏
，
負
責
種
植
收
穫
的
壯
丁
也
因
擾
害
遷
逃
。
十
一
月

十
六
日
三
陵
冬
至
大
祭
，
需
用
野
雞
；
由
於
這
些
野
雞
係
由
千
總
梅

勒
等
率
領
壯
丁
，
前
往
鐵
領
界
野
雞
官
山
捕
捉
，
但
因
官
山
於
七
月

已
被
俄
軍
所
佔
，
加
上
丁
壯
都
已
遷
逃
，
亦
無
從
捕
捉
。
︵
註
八
︶

除
了
蘇
子
油
和
野
雞
，
還
有
牛
隻
。
盛
京
將
軍
衙
門
下
屬
業

喇
嘛
土
等
屯
牧
群
於
十
月
十
二
日
，
二
十
九
日
兩
次
被
俄
兵
三
十
餘

名
搶
擄
官
牛
共
一
百
八
十
二
隻
。
群
牧
司
又
稟
稱
：
蘇
魯
克
翼
長
松

音
沙
凌
阿
等
呈
稱
，
其
所
放
牧
之
腰
嶺
崗
子
屯
所
屬
牧
丁
邰
隆
沙
哈

牙
力
扎
卜
等
報
稱
：
在
游
牧
場
甸
放
牧
時
，
突
被
俄
軍
搶
擄
，
趕
去

官
牛
二
十
八
頭
，
官
羊
一
百
三
十
五
隻
。
牧
長
敦
金
亦
稱
，
十
月

二
十
五
日
，
於
省
城
乳
牛
館
外
井
沿
飲
牛
，
被
俄
軍
擄
去
乳
牛
十
三

條
，
牛
犢
七
條
。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祭
祀
完
畢
，
將
乳
牛
與
牛
犢
趕

回
，
於
二
十
一
日
行
經
達
子
營
北
，
又
被
俄
兵
搶
擄
官
牛
二
十
一

條
。
盛
京
禮
部
因
俄
兵
到
處
搶
掠
，
不
得
不
暫
停
飭
取
祭
祀
所
用
乳

奶
牛
。
︵
註
九
︶

日
軍
之
親
善
與
暴
行

相
對
於
俄
軍
強
勢
與
粗
魯
的
作
為
，
日
軍
為
了
拉
攏
中
國
，
則

展
示
出
不
同
的
政
治
手
段
，
日
本
陸
軍
武
官
西
卿
秀
吉
致
函
義
州
知

州
瑞
安
：

 

俄
國
為
中
國
患
三
百
餘
年
，
包
藏
禍
心
，
匪
伊
朝
夕
，
常

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

直隸總督袁世凱

夜
晚
奸
淫
擄
掠
。
︵
註
十
︶
故
日
軍
在
東
北
並
非
沒
有
暴
行
，
只
是
因

為
東
北
原
為
俄
軍
所
佔
，
佔
領
期
長
，
而
日
軍
甫
到
，
故
犯
行
相
對

較
少
而
已
。
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七
月
初
四
日
，
即
日
俄
奉
天
會
戰
之
後
，
興
京

副
都
統
宗
室
靈
熙
奏
報
日
軍
進
入
興
京
一
帶
的
情
況
：

 

本
年
二
月
間
，
日
軍
到
境
，
當
將
地
面
情
形
，
曾
已
隨
時
奏
聞
，

刻
下
仍
係
日
本
男
爵
大
將
川
村
景
明
駐
紮
永
陵
西
堡
之
興
隆
街
，

幸
紀
律
森
嚴
，
陵
寢
ㄨ
安
，
市
廛
不
擾
，
商
民
安
堵
如
常
。

 

日
俄
失
和
以
來
，
奴
才
謹
守
局
外
，
一
面
督
飭
弁
兵
嚴
防
土
匪
，

幸
數
月
以
來
，
地
方
尚
稱
安
謐
，
日
軍
現
於
二
月
十
四
日
到
街
，

俄
軍
已
於
前
數
日
全
隊
撤
退
，
彼
此
未
經
開
仗
，
槍
礮
不
聞
，
陵

寢
ㄨ
安
，
市
廛
不
擾
，
商
民
均
各
守
本
業
，
安
堵
如
常
。
所
有
俄

軍
撤
退
日
軍
入
境
情
形
，
理
合
附
片
具
陳
。
︵
靈
熙
，
︿
恭
請
陛
見
﹀

附
片
，
︽
宮
中
檔
光
緒
朝
奏
摺
︾
，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七
月
初
四
日
。
編
號
：
四○

八

○
○

八
二
八
九
。
︶

這
些
奏
報
說
明
了
日
軍
進
入
永
陵
一
帶
時
，
確
實
十
分
注
意
安
定
社

會
的
工
作
。
因
此
，
明
治
天
皇
在
國
書
內
所
稱
﹁
保
衛
貴
國
皇
陵
，

濟
恤
民
生
﹂
之
說
，
進
駐
永
陵
之
日
軍
亦
重
視
軍
紀
等
，
不
過
是
博

取
國
際
支
持
，
並
向
中
國
偽
示
親
善
而
已
。

結
論
：
日
本
國
書
之
真
正
目
的

戰
爭
當
中
，
直
隸
總
督
馬
玉
崑
︵
一
八
三
八

∼

一
九○

八
︶

就
意
識
到
日
本
﹁
私
恩
小
惠
，
要
結
人
心
﹂
的
策
略
，
因
此
提
醒
光

緒
皇
帝
﹁
日
人
之
陰
奪
巧
取
，
較
之
俄
人
之
力
征
經
營
，
其
為
害
當

更
不
堪
設
想
﹂
，
建
議
朝
廷
重
視
東
北
戰
後
的
賑
撫
事
宜
。
︵
馬
玉

用
詐
術
恫
嚇
朝
廷
，
朝
割
一
城
，
暮
取
一
縣
。
庚
子
之
變
，
又
乘

貴
國
之
有
難
，
托
言
靖
亂
保
路
，
遂
佔
據
滿
遼
三
省
之
地
，
欺
壓

官
民
，
肆
行
無
忌
，
貪
逾
封
豕
，
毒
比
長
蛇
，
俄
誠
貴
國
之
大
仇

也
！
薄
海
臣
民
所
均
飲
恨
，
孰
不
願
一
食
其
肉
寢
其
皮
，
然
而
貴

國
之
人
未
敢
向
俄
國
申
怨
報
仇
者
，
蓋
以
力
不
足
耳
。
︵
︿
日
本
陸
軍

武
官
西
卿
秀
吉
來
函
﹀
，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料
︾
，
頁
一
五
八
。
︶

日
軍
利
用
俄
軍
的
貪
暴
行
徑
，
來
爭
取
大
清
。

然
而
，
日
軍
進
駐
並
非
沒
有
犯
行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
日
，
德
裕
、
陳
良
杰
奏
報
，
日
軍
進
城
後
，
就
佔
領
了
稅
局
，
所
有

器
皿
都
損
失
罄
盡
，
原
應
上
繳
的
木
材
也
被
日
軍
搶
掠
一
空
。
十
二

月
十
八
日
，
四
道
溝
百
姓
被
日
軍
槍
斃
二
名
，
綁
架
三
名
。
三
十
一

年
正
月
，
又
傳
出
日
軍
率
同
蒙
古
匪
軍
在
初
四
日
進
佔
新
安
鎮
，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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崑
，
︿
奏
報
遼
東
地
方
橫
被
兵
禍
民
困
已
深
擬
籌
善
後
事
宜
﹀
，
︽
軍
機
處
檔
奏
摺
錄

副
︾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四
月
初
一
日
。
編
號
：
一
五
九
九
二
三
。
︶

日
本
營
造
人
心
的
用
意
，
仍
是
為
日
俄
戰
後
獲
取
最
大
的
利

益
。
明
治
天
皇
主
動
致
書
希
望
﹁
滿
洲
之
善
後
處
分
，
貴
我
兩
國
之

間
須
有
協
定
﹂
，
實
為
此
行
之
真
正
目
的
。
在
國
書
呈
遞
後
一
個
月
，
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總
理
外
務
部
大
臣
慶
親
王
奕
劻

︵
一
八
四○

∼

一
九
一
八
︶
、
外
務
部
尚
書
瞿
鴻
禨
︵
一
八
五○

∼

一
九
一
八
︶
和
直
隸
總
督
袁
世
凱
︵
一
八
五
九

∼

一
九
一
六
︶
與
兩

註
釋

1.  

增
祺
、
廷
杰
，
︿
為
外
務
部
聲
明
日
俄
交
戰
不
得
損
害
東
三
省
主
權
事
給
奉
天
督

轅
糧
餉
處
札
﹀
，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料
︾
，
頁
一
二
六
。

2.  

孫
長
青
等
，
︿
奉
天
督
轅
營
務
處
給
增
祺
呈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。
遼

寧
省
檔
案
館
編
，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料
︾
，
頁
八
四—

八
五
。

3.  

︿
恩
祿
給
增
祺
申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正
月
十
三
日
，
頁
二
九
二
；
︿
興
京
協

領
毓
瑛
給
增
祺
秉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正
月
十
五
日
；
︿
奉
天
督
轅
營
務
處
給

增
祺
呈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正
月
十
九
日
；
︿
靈
熙
致
增
祺
函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
年
正
月
二
十
二
日
；
增
祺
，
︿
增
祺
致
俄
武
廓
米
薩
爾
照
會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
年
正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料
︾
，
頁
二
九
二
、
二
九
三
、

二
九
四
、
二
九
五
。
沙
那
耶
夫
慶
覃
稱
作
薩
米
夫
。

4.  

︿
恩
祿
孫
長
青
給
增
祺
稟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正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
料
︾
，
頁
二
九
五—

二
九
六
。

5.  

︿
孫
長
青
為
俄
人
畢
司
立
到
興
京
買
牛
中
國
地
方
官
遵
約
不
便
代
管
事
給
奉
天
交

涉
總
局
稟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二
月
二
十
日
；
靈
熙
，
︿
為
報
日
俄
軍
情
及
保
護
老

城
陵
寢
事
與
增
祺
函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；
增
祺
，
︿
覆
興
京
副

都
統
靈
熙
函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五
月
二
十
九
日
；
孫
長
青
，
︿
為
日
俄
兩
軍
在碱

廠
接
仗
情
形
給
增
祺
稟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六
月
二
十
日
。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
料
︾
，
頁
三
一
一
，
六
三—

六
四
、
六
七
。

6.  

︿
古
羅
巴
金
為
請
於
十
日
內
備
車
千
輛
事
致
增
祺
函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八
月

二
十
八
日
，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料
︾
，
頁
三
六
三
。

7.  

增
祺
、
廷
杰
，
︿
為
轉
發
局
外
中
立
條
規
事
給
奉
天
督
轅
糧
餉
處
札
﹀
；
增
韞
，

︿
致
增
祺
稟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正
月
十
一
日
。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料
︾
，
頁
一

○

九—

一
一
二
、
一
一
五—

一
一
六
。

8.  

︿
永
陵
掌
關
防
衙
門
為
大
祭
用
打
油
蘇
子
以
五
成
之
數
礙
難
成
做
移
盛
京
禮

部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十
月
二
十
九
日
；
︿
盛
京
禮
部
為
應
用
蘇
子
數
咨
永
陵
掌
關

防
衙
門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十
三
日
；
︿
盛
京
禮
部
為
冬
至
大
祭
應
用
野
雞

無
處
捕
捉
事
咨
永
陵
掌
關
防
衙
門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十
一
月
初
十
日
，
遼
寧
省
檔

案
館
編
，
︽
一
宮
三
陵
檔
案
史
料
選
編
︾
，
瀋
陽
：
遼
海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三
，

頁
一
六
四—

一
六
五
、
一
六
七
。

9.  

︿
盛
京
禮
部
為
祭
用
擠
奶
乳
牛
被
俄
人
搶
走
無
存
暫
停
取
用
事
咨
永
陵
關
防
衙

門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初
八
日
，
︽
一
宮
三
陵
檔
案
史
料
選
編
︾
，
頁

一
六
六—

一
六
七
。

10.  

德
裕
、
陳
良
杰
，
︿
為
日
俄
兵
將
報
部
正
額
木
植
拉
用
一
空
給
曾
祺
呈
﹀
；

︿
榮
禧
給
增
祺
秉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正
月
十
四
日
；
︿
吉
林
副
都
統
等
給

增
祺
咨
﹀
，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正
月
十
八
日
，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料
︾
，
頁

三
八
三
、
三
九○

。

參
考
書
目

1.  

︽
宮
中
檔
光
緒
朝
奏
摺
︾
。

2.  

︽
軍
機
處
檔
奏
摺
錄
副
︾
。

3.  
︽
清
代
起
居
注
冊
：
光
緒
朝
︾
。

4.  
遼
寧
省
檔
案
館
編
，
︽
日
俄
戰
爭
檔
案
史
料
︾
，
瀋
陽
：
遼
寧
古
籍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九
五
。

5.  

遼
寧
省
檔
案
館
編
，
︽
一
宮
三
陵
檔
案
史
料
選
編
︾
，
瀋
陽
：
遼
海
出
版
社
，
二

○
○

三
。

位
日
本
特
使
正
式
簽
訂
了
﹁
中
日
會
議
東
三
省
事
宜
條
約
﹂
。
原
屬

俄
國
租
借
的
旅
順
、
大
連
轉
為
日
本
使
用
，
長
春
至
旅
順
段
的
中
東

鐵
路
和
煤
礦
也
屬
於
日
本
，
並
可
進
行
駐
軍
。
日
本
勢
力
因
此
進

入
了
遼
東
半
島
的
南
部
，
也
開
啟
了
中
國
之
後
數
十
年
悲
慘
歲
月
。

﹁
日
俄
戰
後
明
治
天
皇
遣
使
來
華
商
談
東
北
善
後
事
國
書
﹂
實
為
日

本
帝
國
主
義
侵
略
東
北
外
交
策
略
之
先
聲
，
進
而
侵
略
中
國
全
境
之

前
奏
。

感
謝
書
畫
處
陳
階
晉
先
生
協
助
翻
譯
日
文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圖
書
文
獻
處


